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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令

[2022]1 号）相关规定，现将我公司签订《集团新媒体营销

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服务合同》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况披

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深入贯彻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人保集团”）“十四五”信息化建设项目规划和安排，有效

落实人保集团线上化发展行动计划，我公司会同中国人民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财险”）及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寿险”）开展了集团新

媒体营销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并于 2022 年 9 月 9 日与

天津快推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集团新媒体营销平台矩

阵流量运营项目服务合同》，由天津快推科技有限公司为集

团新媒体营销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提供运营和咨询服务。

因我公司与人保财险、人保寿险为关联方，集团新媒体营销



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我公司 2022 年 3

季度关联交易累计数据，我公司与人保财险关联交易累计发

生金额为 14888 万元，集团新媒体营销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

目服务合同涉及与人保财险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93.5 万元，

已触发再次累计达到重大关联交易的金额标准。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合同服务内容包括人保集团一体化账号的媒体平台流

量及资源包采买、投放策略制定与优化、数据复盘、投放所

需素材及创意提供、媒体账户日常维护等。 

二、交易对手情况 

（一）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人保财险是我公司控股股东人保集团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法人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和经营区域：在中国境内经营财产损失保险、

责任保险、信用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保证

保险等人民币或外币保险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再保险业

务；各类财产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及其再保

险的服务与咨询业务；代理保险机构办理有关业务；国家法

律法规 允许的投资和资金运用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



或国家保险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法定代表人：于泽  

公司住所和营业场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

院 2 号楼(于 2011 年 3 月 24 日发布变更公告)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42765303 亿元(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三、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主要内容 

甲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天津快推科技有限公司 

合同内容：乙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向甲方提供

符合要求的运营服务以及相应工作成果，并履行合同约定的

其他义务。甲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相应

合同款项，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合同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 

生效时间：2022 年 9 月 9 日。 

履行期限：12 个月。 

（二）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合同金额上限为 750 万。项目费用在合同各方的结算模

式，参照人保集团关于品牌推广投入分摊办法，按照出资额、



营业收入、利润等指标，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具体分摊比例。

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项

目各方付款分摊比例具体为：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65.8%、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7%、中国人民健

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7.2%。根据上述规则，我公司分摊金额

上限为 54 万元。 

（三）定价政策 

该合同按照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定价，方式公允、

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

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2023 年 1 月 28 日，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

控制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审核公司

开展新媒体营销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的议案》。 

2023 年 1 月 29 日，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批准公司开展新媒体营销平台

矩阵流量运营项目的议案》。 

五、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对公司与人保财险关联方共同参与分摊的集

团新媒体营销平台矩阵流量运营项目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

进行审议，并出具书面意见：该事项符合平等、公平原则，

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内容。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规定。同意该项目重大关联交易。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6 日 

 


